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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为加强人社系统行风建设，提升服务水平，切实维护劳动者

养老保险权益，保障基金安全，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

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》（人

社厅发〔2019〕94 号）转发你们，同时对省内流动就业人员养老

保险转移接续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时，对在人社

部规〔2016〕5 号实施前发生的超过 3 年（含 3 年）的一次性缴纳

养老保险费，转出地应当向转入地提供书面承诺书，并按规定提

供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相关材料。 

二、已经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省内转移接续手续，因地方自行

出台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政策或因无法提供有关材料造成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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